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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证据规定》明年5月起施行 故意陈述作假或追究刑责

微博即时通信等作为证据时应提供原件

本报综合消息 12月26
日，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生态环境领域深化放
管服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相关工作。会上，针对媒
体提出的山西洪洞“水泥封
炉”事件，生态环境部新闻发
言人刘友宾表示，散煤治理事
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依法
依规，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
基本民生作为底线，工作中要
切忌简单生硬，要把工作尽量
做实做细。

上周，一则“水泥封灶”的
图片新闻在网络流传，让山西
省临汾市洪洞县成为全国焦
点。对这一事件，刘友宾称，
生态环境部已经关注到近期
山西临汾发生的封炉事件，也
关注到当地已经对这一问题
进行了回应。

刘友宾说，散煤治理是事
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
大事情。在推进散煤治理过
程中，生态环境部一直强调要
依法依规，以人民为中心，要
把保障基本民生作为底线，特
别是进入秋冬季，要把保障群
众温暖过冬作为头等大事，作
为第一原则。散煤治理是打
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对
于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
用。研究证明，散煤治理对当
地pm2.5改善的贡献率达到了
三分之一以上。同时，散煤治
理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
重要举措，能够同步解决市内
空气污染问题，也是一些为民
造福的事情。散煤治理工作
涉及千家万户，量大面广，特
别是涉及到居民做饭、取暖等
日常生活，涉及到传统生活方
式的改变，需要得到全社会的
理解和认同，也需要公众的积
极参与和支持。

刘友宾提醒，工作中要切
忌简单生硬，要把工作尽量做
实做细，依法依规，同时要加
强宣传动员，把好事办好，要
让公众切实感觉到环境的获
得感和生活的进步感。

生态环境部回应洪洞“水泥封炉”：

保障民生是底线
切忌简单生硬

《民事证据规定》18年后修改
新增条文4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
事证据规定》）自2002年4月1日
实施，迄今已近18年。其间，经
历 2007年、2012年、2017年民
事诉讼法三次修改和2015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的公布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
新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的决定》，重新公布
的《民事证据规定》共100条。
其中，保留原《民事证据规定》条
文未作修改的11条，对原《民事
证据规定》条文修改的41条，新
增加条文47条。

诉讼代理人的自认
视为当事人自认

自认是当事人基于处分权
行使而实施的一种诉讼行为，
具 有 免 除 对 方 举 证 责 任 的
效力。

江必新介绍，原《民事证据
规定》第八条对当事人自认规则
作出规定。经过十几年来审判
实践的检验，原有的规定仍然存
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为此，《修
改决定》在第四项至第十项对原
《民事证据规定》的内容进行了
修改、补充和完善。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于诉
讼代理人的自认，不再考虑诉讼
代理人是否经过特别授权，除授
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
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本
人的自认；适当放宽当事人撤销
自认的条件，对于当事人因胁迫
或者重大误解作出的自认，不再
要求当事人证明自认的内容与
事实不符。

同时，《修改决定》还对共同
诉讼人的自认、附条件自认和限
制自认作出规定。

针对虚假证据行为
加大制裁力度

“捏造虚假的证据，作不实
和虚假陈述，扰乱了诉讼秩序，
增加了诉讼成本，影响了社会风
气。这次新的规定加大了制裁
力度。”江必新说。

《修改决定》根据《民事诉讼
法》的精神，一方面对于当事人
接受询问时的具结和证人作证
时具结的方式、内容进行完善，
增加规定了鉴定人签署承诺书
的规定，以增强其内心约束；
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证人故
意作虚假陈述以及鉴定人故意
作虚假鉴定的行为，规定了相应
的处罚措施。

新公布的《民事证据规定》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鉴定人
故意作虚假鉴定的，人民法院应
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并根据
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
行处罚。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诉讼
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暴力、威
胁、贿买等方法妨碍证人作证，
或者在证人作证后以侮辱、诽
谤、诬陷、恐吓、殴打等方式对证
人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应当根
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微博即时通信等作为证据时
应提供原件

电子数据是2012年《民事
诉讼法》增加的一种新的证据
形式。

江必新说，《修改决定》在第
十五项对电子数据范围作出比
较详细的规定，在第十六项、第
二十五项规定了当事人提供和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保全电子数
据的要求，在第一百零五项、第
一百零六项规定了电子数据审
查判断规则，完善了电子数据证
据规则体系。

新公布的《民事证据规定》
第十四条规定，电子数据包括下
列信息、电子文件：（一）网页、博
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
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
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
务的通信信息；（三）用户注册信
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

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
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
件；（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
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
事实的信息。

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以视
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
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当
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
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
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
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
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
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当事人对于己不利事实
不承认不否认即承认

《修改决定》提出，一方当事
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
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
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
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
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故意陈述作假或追究刑责

《修改决定》提出，当事人应
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
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
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
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
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
审查认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
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
法院应当依据情节，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
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事前事后
规制当事人诉讼行为

《修改决定》要促进民事诉
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落实。针对
当事人、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有
哪些措施？最高人民法院民一
庭庭长郑学林表示，从长期的民
事审判实践来看，民事纠纷、民
事案件很多是当事人一方或者
双方不诚信的行为引发的。在
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

事人，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
化，往往会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
据，陈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对
对方有利的事实、对对方有利的
证据，却往往不提供。2012年
民事诉讼法修改，规定了诚实信
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本来是
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2012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也把
这个原则引入到了民事诉讼中，
要求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也要
遵守这个原则。但从审判实践
来看，不诚信的行为、不如实陈
述、不提供证据的情况还是客观
存在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严重
干扰了民事诉讼的秩序，影响人
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客观性、
准确性，影响对当事人民事权利
的保护。随着我国社会诚信体
系的完善，这种情况有所缓解，
但在很多案件中还存在，也是
民事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

《修改决定》从两个方面考
虑，规制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一
是事前。加强事前的约束，在人
民法院就案件事实询问当事人
之前，责令当事人签署保证书，
并口头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保证
据实陈述，没有隐瞒、歪曲、增
减，如有虚假陈述应当接受处罚
等，增强对当事人陈述之前的心
理约束。其实，在起草原《民事
证据规定》的时候，曾经有一种
观点和意见“证人、当事人宣
誓”，但是后来考虑到我们国家
的实际情况、社会文化的心理，
没有规定这方面的内容。二是
事后落实，加强事后处罚。明确

“当事人对于案件的事实具有真
实陈述和完整陈述的义务”，违
反这项义务，故意作虚假陈述，
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规定
并对其进行处罚，对于出庭的证
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证人作
证也要作出一定的规范，通过这
些规定，可以更好地规范民事诉
讼秩序，促进当事人诚信诉讼，
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地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正确地作出裁判。

本报综合

老百姓常说一句话“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足见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根据该《修改决
定》，重新公布的《民事证据规定》共100条，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